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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 第 811/2025 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 2026 年 4 月 29 日 

   

重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存疑從無原則 

 

 

摘 要 

1.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分析判斷證據並認定事

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規則，或

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

發現。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的自由心證原則，除非

法律另有規定，法官在不受任何外力干擾下自主判斷，評價證據，認

定事實，但不能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常理、邏輯定律及法定證據

規則。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

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2.根據統一的司法見解，疑罪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

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

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



811/2025  2 

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換言之，並不是任何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

此帶來無罪判決，有關的懷疑必須是法官的，而非上訴人的，是在法

官形成心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這

種懷疑必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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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 811/2025 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嫌犯：(A) 

日期：2026 年 4 月 29 日 

 

 

 

一、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1-25-0148-PCS 號獨任庭普通刑事案件

中，法院於 2025 年 7 月 24 日作出判決，裁定： 

 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197

條第 1 款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罪名成立，判處六個月徒

刑； 

 上述刑罰暫緩執行，為期一年三個月。  

 判處嫌犯支付港幣玖仟元(HKD9,000.00 元)作為受害人(B)的

財物損害賠償，該金額尚附加自判決作出日起計至完全支付的

法定利息。 

*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之闡述載於卷宗第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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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至第 187 頁。 

上訴人提出以下上訴理由（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1.被上訴判決判處上訴人(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

法典》第 197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罪名成立,判處 6

個月徒刑,暫緩執行 1 年 3 個月。 

2.上訴人認為上訴標的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所

指之瑕疵,因而提出上訴。 

3.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對下面的證據審查存在明顯錯誤。 

4.被上訴裁判之事實判斷認為上訴人在微信聊天程式無故拉黑被

害人的做法耐人尋味,以及被害人自發地履行了債務,上訴人沒有必要

拒聽被害人電話,從而認為上訴人的行為企圖不讓被害人找到自己,上

訴人並不認同。 

5.案中的九枚 1000 元籌碼是被害人(B)自願向其給付,用以歸還

欠款。 

6.上訴人認為被害人如要佐證上訴人故意盜取九枚 1000 元籌碼,

以及佐證其不斷嘗試要求上訴人歸還籌碼之事,被害人應把其和上訴

人的所有微信對話內容提供予司警。 

7.司警證人(C)在庭上的作供得出,被害人先前向其提供的微信,

未有包含先前與上訴人的微信對話內容,而是只向其提供了截圖,僅佐

證其被上訴人拉黑一事。 

8.司警證人(D)在庭上作供得出,單憑載於卷宗第 16 頁的文字段

落,無法拼湊出兩人的對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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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被害人僅僅提供一截圖,僅用以證明被上訴人拉黑的做法更耐

人尋味。 

10.綜合載於卷宗的書證以及證人的證供,亦沒有辦法獲得及證實

上訴人和被害人的全部微信對話內容。 

11.被害人和上訴人之間所發生的,是被害人償還上訴人的欠款,

還是上訴人意圖盜取被害人的籌碼,均應為不獲得證實。  

12.載於卷宗的書證,亦沒有辦法證明上訴人和被害人在房間內的

談話和所發生的事實。 

13.被害人在報案時,指出他多次詢問上訴人,查問籌碼不見之事,

其絕對可以把其和上訴人的對話內容全部交給司警用以佐證,同時亦

可以透過微信對話內容指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先前發生了什麼事。  

14.被害人只是把拉黑的截圖提供予偵查人員,上訴人認為始乎是

被害人刻意隱瞞先前的微信對話內容。 

15.上訴人認為被害人是反悔,不想對其償還有關籌碼,以及希望

上訴人可以繼續和其一起賭博,所以一直致電上訴人。 

16.上訴人在檢察院所作的訊問筆錄亦表示因其需要休息,因被害

人一直致電騷擾上訴人,影響上訴人的休息和日常生活,因此上訴人才

把被害人的微信拉黑。 

17.被上訴裁判之事實判斷認為上訴人聲稱跟隨被害人到酒店房

間休息,但只逗留約一個多小時,如此短暫的休息時間顯然與上訴人借

宿的說法不合理,上訴人並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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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訴人在司法警察局所作的筆錄已經強調,被害人答應會償還

早前輸掉的款項,剛好又沒有地方住,才跟隨被害人到酒店房間休息,

當被害人以籌碼向其償還先前所欠的款項時,上訴人認為沒有必要再

留在房間,便告知被害人需要離開,並隨即離開酒店房間。 

19.上訴人認為其和被害人非為情侶或夫妻關係,跟隨到房間休息

並不合適,但上訴人礙於被害人曾答應償還先前的款項,只好跟隨被害

人到房間,目的是等待被害人能自願償還先前所欠的款項。 

20.當被害人向其償還了有關款項後,上訴人認為其已經沒有必要

留在被害人的房間。 

21.被上訴裁判之事實判斷認為上訴人急於在凌晨時段將籌碼兌

換成現金,又在兌換後立即離開君悅酒店,其行徑更似是想盡快逃離案

發現場,躲避被害人在場內追討。 

22.如上訴人有心逃離被害人追討和法律的制裁,在作賊心虛的情

況下,應在將籌碼兌換成現金後,立即離開澳門,而不是仍留在澳門繼

續進行賭博。 

23.因上訴人的債權獲得滿足後,上訴人把籌碼兌換成為現金後,

便離開君悅酒店,前往威尼斯人娛樂場繼續進行賭博。 

24.上訴人並沒有躲避被害人的打算,亦沒有打算逃避法律的制裁,

原因是上訴人由始至終均沒有作出盜竊的行為。 

25.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的解釋純屬個人辯解,相反被害人的證言

更符合客觀證據,包括司警的調查結果、監控錄象等,由此作出了事實

的全部認定,這是基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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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訴判決是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所指的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以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尤其是在沒

有辦法證明被害人和上訴人在房間發生了什麼,以及雙方之間在案發

前的關係下,作出了錯誤的事實判斷。 

27.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

訴判決,並開釋上訴人被指控的一項「盜竊罪」。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針對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答

覆，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詳見卷宗第 189 頁至第 191 頁

背頁）。 

檢察院提出以下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之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的瑕疵，其依據： 

i. 案中九枚 1000 元籌碼是被害人自願向嫌犯給付，用以歸

還欠款﹝見其結論第 5點﹞，倘上訴人故意盜取上述籌碼，

以及被害人曾不斷要求上訴歸還籌碼，被害人應將其與上

訴人的所有微信對話內容提供予警方，而非僅提供截圖，

該截圖僅能證明其被上訴人拉黑；﹝見其結論第 6-9 點﹞ 

ii. 上訴人認為被害人提供截圖，而不提供完整對話之原因是

被害人想隱瞞先前的對話，而上訴人重申於檢察院及司法

警察局的聲明版本，包括上訴人拉黑被害人的真實原因，

及上訴人離開酒店的真實原因；﹝見其結論第 10-2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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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上訴人不同意原審法院之判斷，尤其是上訴人急於兌換籌

碼成現金後離開酒店是欲逃離案發現場，上訴人反駁：若

其有心作出犯罪行為，更應逃離澳門而不是留在澳門繼續

賭博﹝見其結論第 21-25點﹞。 

2. 針對上述(1)(2)之理據：上訴人一直以「被害人沒有提供完整的微

信對話」來攻擊被害人證言的可信性。然而，作為對話之另一方，

上訴人也沒有提交微信記錄來證明自己的事實版本。而且，如果如

上訴人所言，沒提供微信記錄就是刻意隱瞞﹝見其結論第 14點﹞，

那麼是否也可以說上訴人也正在刻意隱瞞？！ 

3. 事實上，我們必需清楚理解為何當時被害人沒有提供完整的微信

對話的真正原因：司警證人(C)負責替被害人錄取口供﹝見第 12

頁﹞，問及為何當時記錄「陳述人現提供涉嫌女子的微信號及相關

通訊記錄截圖共兩頁予本局助查」？及第 15、16 頁截圖的來源？

證人回答，被害人當時出示的第 15 及第 16 頁本身已是截圖，被

害人的用意是想舉證「嫌犯已拉黑被害人」此一事實。當時司警有

問及微信的內容與案件有關？被害人表示微信內沒有談及「失竊

財物」，所以當時證人沒有要求被害人提供原微信予其查看。 

4. 由此可見，被害人並不是有心隱瞞微信內容，其只是想透過截圖來

證明被拉黑一事。而且，按司警的講法，有關微信也沒有提及「失

竊財物」，故此，被害人才沒有提供完整的微信。 

5. 至於上訴人表示「因當時要休息所以拉黑被害人」﹝第 66頁背頁

之聲明中第 14 行﹞，以及「因嫌犯沒有地方住，故跟隨(B)到新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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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某酒店房間休息。」﹝第 38 頁背頁之聲明中尾二行﹞。該等

上訴人版本也只是其聲明，沒有任何客觀證據予以證明。 

6. 我們更認為上訴人的以上版本更不合理：假如上訴人要休息便關

上手機即可，為何要用到「拉黑」此一極端的手段？！上訴人於結

論第 19 點指出上訴人與被害人非為情侶或夫妻，跟隨到房間休息

並不合適，那麼，上訴人又怎樣解釋當她用了被害人的金錢賭輸後

亦向首次見面的男子「E」﹝見第 29-30頁﹞借宿？！難道跟隨陌

生男子 E 到房間休息就更合適？！ 

7. 針對上述(3)之理據，我們並不認同「案發後留在澳門」就等於「沒

有觸犯罪行」的邏輯；事實上，針對很多賭場發生的罪行，行為人

不法地取得財產後並不會立即離開澳門，相反，他們會傾向繼續留

在澳門賭博，甚至賭輸了就更有「動力」再次進行犯罪行為。 

8. 而當時上訴人尚未完全賭敗﹝尚有 3500 元籌碼及 3000 元現金，

見第 49 頁﹞，則其繼續留在澳門賭博亦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 

9.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理據不過是重覆地質疑原審法院的心證，根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法官是根據經驗法則和自由心

證來對證據作出評價的，不可對之作出審查。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所有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之駁

回。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

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 201 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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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頁）。 

* 

本院接受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本合

議庭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過庭審確認的事實 

 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一、 

2024 年 11 月 13 日內地居民(B)（被害人）進入澳門特區旅遊及賭

博並登記入住新濠天地君悅酒店…號房間。 

二、 

 同月 15日晚 11時左右認識被害人約一個月的內地居民(A)（嫌犯）

用微信聯絡被害人後得悉其正在新濠天地娛樂場賭博而前往該娛樂場

與被害人會合並結伴賭博。賭博完畢後嫌犯向被害人表示沒有地方休

息而提出前往被害人入住的上述 2722 號房間內借宿的要求。被害人表

示同意。 

三、 

次日（16 日）凌晨 3 時 10 分左右被害人與嫌犯回到上述房間後被

害人將 9 個面額均為港幣 1,000 元的新濠天地娛樂場現金籌碼（合共

港幣 9,000 元現金籌碼）擺放在房間窗邊的桌子上，之後兩人就在房

間內休息。嫌犯眼見於此於稍後時分趁被害人熟睡之機，將此 9 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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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籌碼取走並於同日凌晨 4 時 39 分離開了 2722 號房。 

嫌犯離開房間後即前往新濠天地娛樂場帳房將該筆港幣 9,000 元

現金籌碼兌換成現金，然後往威尼斯人渡假村方向離去。 

四、 

2024 年 11 月 16 日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接被害人報案並經調查

後在四季酒店將嫌犯截獲後在其隨身物品中搜出現金港幣 3,000 元及

港幣 3,500元籌碼，前述現金及籌碼為嫌犯作出上述行為之犯罪所得。 

五、 

嫌犯在有意識和明知的情況下，未經財產所有人同意，將屬其所有

之財物取走以達到將之據為己有的非法目的。 

六、 

嫌犯清楚知道其上述行爲是法律所禁止，會受到法律之相應制裁。 

* 

在庭上還證實：  

被害人追究嫌犯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嫌犯在本澳無刑事犯罪紀錄。  

嫌犯在檢察院接受訊問時聲稱學歷為小四程度，無業及沒有收入，

須供養 1 名女兒。 

* 

未獲查明的事實：  

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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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且在其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中所

界定的問題，而毋須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

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已轉為確定。1 

* 

本上訴所涉及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存疑從無原則 

*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規定的瑕疵,以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尤其是在沒有辦法證明被害人

和上訴人在房間發生了什麼,以及雙方之間在案發前的關係下,作出了

錯誤的事實判斷，請求廢止被上訴判決,並開釋其被指控的一項「盜竊

罪」。 

* 

針對“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問題，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判決中指出：“審查證

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

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

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

 
1 參見中級法院第 18/2001 號上訴案 2001 年 5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

103/2003 號上訴案 2003 年 6 月 5 日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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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

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分析判斷證據並認

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規則，

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

不發現。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的自由心證原則，除非

法律另有規定，法官在不受任何外力干擾下自主判斷，評價證據，認

定事實，但不能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常理、邏輯定律及法定證據

規則。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

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 

關於疑罪從無，作為由無罪推定衍生而來的司法原則，其適用並不

是隨意的，尤其於司法審判階段，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而行。 

疑罪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

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

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參見中級

法院第 368/2014 上訴案之合議庭判決），“僅僅有不同甚至是矛盾的版本

是不足以構成這種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而是有必要在法官

（而不是上訴人）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有懷疑，並

正如之前所述，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參考中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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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2/2017 號案件合議庭裁判）。” 

並不是任何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

罪判決，有關的懷疑必須是法官的，而非上訴人的，是在法官形成心

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這種懷疑必

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 

本案，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尤其包

括： 

- 涉案的九枚 1000 元籌碼是被害人自願向其給付，用以歸還欠

款； 

- 被害人沒有將其和上訴人的所有微信對話內容提供予司警，而

只提供了部分截圖。綜合載於卷宗的書證以及證人的證供,沒

有辦法獲得及證實上訴人和被害人的全部微信對話內容。司警

證人在庭審時表示,單憑載於卷宗第 16 頁的文字段落,無法拼

湊出兩人的對話內容； 

- 載於卷宗的書證,亦沒有辦法證明上訴人和被害人在房間內的

談話和所發生的事實； 

- 上訴人在檢察院所作的訊問筆錄以及在司法警察局所作的筆

錄，已說明了將被害人微信拉黑的原因、為何會跟隨被害人到

酒店房間休息以及為何不久後離開酒店房間。 

* 

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部分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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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綜合客觀分析上述證據，透過分析嫌犯的訊問內容、證人證言

及書證文件，按照生活常照及經驗法則作出判斷。 

雙方各執一詞，但透過監控錄像所示，可以肯定嫌犯於早上 04 時

39 分獨自離開酒店房間後，隨即前往帳房並於 04 時 45 至 46 分將九

枚 1,000 元籌碼兌換成港幣 9,000 元現金，即嫌犯確實取走了九枚籌

碼並將之兌現，只是嫌犯辯稱該筆款項是被害人承諾歸還給自己的欠

款，被害人則否認有拖欠款項一事，指控是嫌犯未經其同意取去涉案

九枚籌碼。 

分析卷宗的客觀證據，嫌犯稱當晚跟隨被害人到酒店房間休息，

當晚凌晨 03 時 10 分嫌犯與被害人一同返回 2722 號房間，但嫌犯只

在房間逗留約一個多小時，在凌晨 04 時 39 分嫌犯就獨自離開房間，

如此短暫的休息時間顯然與嫌犯借宿的說法不符。而嫌犯離開房間後

馬上到帳房將籌碼兌換成現金的行徑也不太符合常理，若只是正常歸

還籌碼抵充債務，嫌犯大可不必急於在凌晨時段將籌碼兌換成現金，

又在兌換後立即離開君悅酒店，其行徑更似是想盡快逃離案發現場，

躲避被害人在場內追討。同樣，嫌犯同日早上在微信聊天程式無故拉

黑被害人的做法也相當耐人尋味，正常來說若雙方只存在金錢借貸關

係，而被害人又自發地履行了債務，嫌犯完全沒有必要拒聽被害人來

電，甚至將被害人拉黑，狀甚怪異，種種行為無不表現出嫌犯企圖不

讓被害人找到自己。 

綜上所述，法庭認為嫌犯的解釋純屬其個人辯解，相反被害人的

證言更符合客觀證據，包括司警的調查結果、監控錄像等，由此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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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實的全部認定。 

* 

卷宗資料顯示，由於上訴人缺席審判聽證，原審法院根據《刑事

訴訟法典》第 388 條規定宣讀了卷宗第 66 頁及其背頁的上訴人在檢

察院作出的訊問筆錄，當中包括上訴人確認的第 38 頁至第 39 頁之於

司法警察局作出的訊問筆錄；於庭審中亦宣讀了證人（被害人）的供

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 

上訴人的訊問筆錄與被害人的聲明筆錄內容幾乎完全相反，尤其

是對於涉案的九枚 1000 元籌碼的歸屬性質問題。 

本院認為，儘管如此，仍不妨礙法院依照證據規則、邏輯和經驗法

則，對於案件的相關事實作出認定。 

於審判聽證中，司警證人(C)表示，被害人在早上 06 時 48 分報案，

結合第 16 頁的截圖，被害人在當日早上 06 時 31 分曾嘗試與嫌犯語

音通話，但嫌犯拒絕接聽，隨即將被害人的微信拉黑，在案發後短時

間內報案更能反映被害人心急想取回被偷的錢款，認為被害人的口供

可信性更高。 

原審法院綜合分析了上訴人的訊問內容、被害人的聲明內容、證人

證言及卷宗中的書證文件，按照生活常識及經驗法則而作出判斷，最

終認定上訴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盜竊犯罪。在被上訴判決中，未見已認

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亦未發現從一個

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之結論，也不存在任何違反常

理和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之情形。同時，面對案中的證據，在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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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裁判前提之事實方面，原審法院並未存有不可解決的、合理且可

說明理由的疑問。如何評價及採信相關證人的聲明內容以及相關書證，

均屬法院自由心證的範疇。 

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未採信其訊問筆錄中的內容，事實上，上訴

人是按照自己的思維和價值判斷對卷宗證據進行分析判斷並認定相關

事實，質言之，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於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

對原審法院所認定之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

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法院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在此

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是不應被質疑的。 

藉此，本院裁定，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質

疑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亦未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上訴人以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

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以及違反存疑從無原則為依據

請求廢止被上訴判決，其上訴理由不成立。 

***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 

上訴人須支付其上訴的訴訟費用，其中，司法費定為 6 個計算單

位，委任辯護人的辯護費定為澳門幣 2,500 元。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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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2026 年 4 月 29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靜霞（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盧映霞（第二助審法官） 


